公务交通补贴报送办法
市直各统发工资单位：

按照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菏泽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菏办发[2016]41号）和市车改办工作要求，为做好公务交通补贴发放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报送材料：

  1、菏泽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2、菏泽市市直机关车改封存车辆确认书

  3、菏泽市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参改人员清单
  4、菏泽市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参改人员数据汇总表

  5、单位呈报的《关于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申请》

  6、2016年公务交通补贴申报明细表
因符合条件的单位已将上述1—5项材料报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行政政法科已将上述材料转交集中支付中心，单位只需报送《2016年公务交通补贴申报明细表》。
 二、填报方法

 1、各单位填制《2016年公务交通补贴申报明细表》，补发时间填写“2016年6月份”，补发月数填写“1”。2、登录单位版工资系统进行填报，当月的公务交通补贴录入到“交通补贴”栏，补发的公务交通补贴录入到“补发津贴补贴”栏。各单位具体经办人员持《2016年公务交通补贴申报明细表》报送市财政局集中支付中心，并核对确认。
三、报送时间。7月5日—8日。
四、下载方法。《公务交通补贴报送办法》、《2016年公务交通补贴申报明细表》到“菏泽财政统发工资网”（网址：www.hzczgz.com）下载中心下载。
不明事宜，请与市财政局集中支付中心联系，电话：5613971。
                         2016年7月5日
